附件2：

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、江苏第二师范学院

2013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实施意见

根据《江苏省高等学校教职工年度考核暂行办法》、《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办法》的规定，为激励我院教职工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奖优罚劣，不断提高教职工的岗位意识和自身素质，确保我院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现决定从2013年12月23日开始，进行全院教职工2013年度考核工作，具体实施意见如下：

一、考核范围与类别

考核范围具体分为以下几类：

1．管理人员(包括实行坐班制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岗位上的工人)；

2．教学、科研人员；

3．后勤服务人员。

二、考核内容与标准

按各类人员胜任现职应具备的条件，从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方面进行考核，着重考核工作实绩，要以全年的工作目标和岗位职责为依据。具体见《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办法》。
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。凡属于以下情况者，不得评为合格及以上等级：
1.全年旷工5天以上，或工作纪律涣散，消极怠工，造成较坏影响经教育不改者；
2.缺乏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，不能胜任本职工作，或不服从组织分配，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者；

3.玩忽职守，造成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事故者；

4.寻衅闹事，吵架斗殴，无理取闹，严重影响工作或社会秩序者；

5.贪污盗窃，挪用公款，行贿受贿者；

6.受行政、党（团）纪律处分者；

7.受司法机关刑事处罚者；

8.无正当理由，拒不参加考核者；

9.违反学校规章制度造成严重后果者；

10.教学人员年课时高级职称不满300课时、中级职称不满270课时者；

11.全年病假、事假超过一个半月者。

教学人员年课时不满100课时，不得评为基本合格及以上等级。管理人员和工人在综合考核的基础上严格考勤。各单位在评定优秀等级人数时不超过本单位、本部门参加考核人数的12%。

三、考核组织与领导

1.院成立考核委员会，负责组织、指导、监督全院的考核工作，审核考核结果。

2.实行分级、分类考核，在院考核委员会的指导下，各单位、各部门分别成立考核领导小组，分别由其党政负责人和教职工代表3—5人组成，具体负责本部门考核工作，少数人员偏少的部门以支部为单位成立考核领导小组。分组安排见下表：

分组安排表

	部门
	部门人数
	优秀核定人数

	院办、分院办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工会
	15
	2 

	人事处、教师技能培训中心
继续教育办公室、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
	15
	2 

	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财务处
	18
	2 

	纪监审、浦口、小行校区管委会、离退办
	13
	2 

	教务处
	14
	2 

	科研处、学报编辑部
	12
	1 

	学工处、招生就业处、团委
	15
	2 

	后勤管理处
	48
	6 

	保卫、基建管理处
	14
	2 

	资产与设备管理处（及下属单位） 
	13
	2 

	师训、干训
	12
	1 

	图书馆
	21
	3 

	教育科学学院
	21
	3 

	学前教育学院
	20
	2 

	文学院
	21
	3 

	外国语学院
	36
	4 

	经济与法政学院
	25
	3 

	社会发展学院
	18
	2 

	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
	36
	4 

	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
	14
	2 

	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
	30
	4 

	城市与资源环境学院
	10
	1 

	音乐学院
	32
	4 

	美术学院
	23
	3 

	现代传媒学院
	18
	2 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7
	1 

	体育部
	10
	1 

	各科研所（中心）
	43
	5 

	省教研室、基教监测中心
	34
	4 


四、考核方法与程序

1.考核方法：采取领导考核与群众考核相结合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、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法，年度考核应以平时考核为基础。结合考核，各单位应进一步制定、完善各类人员的工作规范、岗位职责，要尽可能量化指标，把考核落到实处。

2.考核程序：依照个人小结、民主测评、考核领导小组确定考核等级上报、学校考核委员会审定等程序进行。具体工作日程见下表：

工 作 日 程 表

	时  间
	内     容

	2013年12月23日至2013年12月31日   
	（1）各单位进行动员、布置，教职工完成个人小结。

（2）本人述职、民主测评，形成群众测评意见及主管领导意见。

（3）各单位将有关考核材料和部门考核结果汇总到人事处。

	2014年1月2日至2014年1 月7日
	（1）人事处将各部门考核结果报院考核委员会。

（2）院考核委员会反馈考核结果。


五、考核结果反馈

1．考核结果分别同本人见面。中层以下干部由各单位、各部门反馈，中层干部由学校考核委员会反馈。

2.考核结果存入本人档案，并作为今后评优及晋升工资、职称、职务的重要依据。

六、几项说明

1.中层干部由学校组织部制定考核办法，其中双肩挑人员教学部分的考核仍由院人事处负责。

2.优秀等级的确定由学校考核委员会在各单位考评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听取意见，在全院范围内统一衡量确定，比例不超过教职工总数的15%。凡是定为“优秀”、“基本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等级的，必须附具体表现材料一并上报。

3.科研考核按照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工作量考核和奖励办法执行。

4.人数偏少的部门在测评时一般以支部为单位进行，具体实施时视不同情况再协商落实；教辅人员的测评要素可视实际情况由部门作适当变动。

5.本年度由外单位调入本院的，均应参加年终考核。在本院范围内调动工作的，参加现所在单位的考核。

6.院（部）党政领导可减免1/3的基本教学工作量。 
7.有关考核结果栏目的填写要求

（1）“群众测评情况”栏应填写清楚应参加测评人数，实际参加测评人数及测评均分。测评分数的统计由考核领导小组负责，计分标准为：“A等”10分、“B等”8分、“C等”6分、“D等”4分。教师“教学工作量”与“科研”两项计分标准为：

	     等第

项目
	A
	B
	C
	D

	工作量
	30
	25
	20
	10

	科  研
	20
	15
	10
	0


（2）“主管领导意见”栏，由院长（部主任）(或主持工作的副院长)及部门行政负责人填写，应写清楚对被考核人员“个人总结”的基本看法、对“群众测评结果”的基本看法及其他需表述的评语。主管领导测评权重一般不低于50%。
本实施意见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打分表和教职工年度考核登记表请至人事处下载中心自行下载。
